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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收录的是格里塞茨教授三篇讨论实践理性和实践原则的论文。其中尤以第一篇文章
为要。该文作于1965年，是格里塞茨教授对阿奎那《神学大全》第一卷第二部分第94
个问题第2节进行的详尽评论。从表面上看，该文似乎是一篇阐述性文章，但格里塞茨
却另辟蹊径，不仅从根本意义上驳斥了传统的有关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阐释，而且开启
了一条新的理解自然法之性质和功能的路向。因此，人们普遍把这篇文章看成是整个新
自然法学派的开山之作。其中包含着新自然法理论在近四十年来所发展出来的所有不同
于传统托马斯主义自然法理论的东西——善的前道德性vs.善的道德性；规导说vs.命令说
；具体化说vs. 演绎说；自然法的多律令说vs.
自然法的单一律令说。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则分别是格里塞茨对于各种批评意见的回应
。

总言之，《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》一文是人们了解和研习新自然法理论不可饶开的重要
文本，也是我们理解新自然法理论之意图和旨趣的基本门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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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博士,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, 主要研究领域为康德法哲学和自然法理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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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用心理学

评论

看了主体部分，对理解阿奎纳颇有教益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格里塞茨拒绝对托马斯的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做命令式的解读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能够
指引人行动的律令，这是一种与思辨理论不同的，将实践理性视为一种意境包含指引性
知识的推动人类实践行动的原则，无疑格拉塞茨在此处与菲尼斯一切开启了新自然法学
的大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實踐理性的真理的標準就是正當慾望～被指導向主體的真正善的慾望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恰好对我所疑惑的给出了解答——“趋善避恶”这一原则并不局限于道德领域，而是指
涉了道德与完善性之间的关系，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应被解释为达致目的的指引性知识
和规范性的律令(非康德主义的)，而在康德哲学中，为了融化他的实践哲学——弥合道
德与幸福，必然引入道德公设，同时不受干扰的纯粹理性对自己进行了限制——但成全
的自由只是对至善的爱，为此次级自由收束了自己——回到S.T.的“幸福是德行之赏报
”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本书进行了自然法的讨论。第一原则以善为基础。
意义来源于被认知的事物，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可被认知的必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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